
附件：
城镇燃气设施建设程序

（一）项目核准。城镇燃气设施项目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应严格按照《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和项目核准或备案的有关规定，履行城镇燃气设施项目核准或备案手续。
（二）规划许可。新建、改建、扩建城镇燃气设施，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燃气设施建设过程中，应当依法履行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验线、核实和报送竣工验收资料等手续。

（三）初步设计审查。燃气场站、燃气管道设施等燃气设施项目的初步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城镇燃气设计规范》等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燃气专业规划的要求。

初步设计审查后，建设单位应督促设计单位根据专家审查意见对初步设计文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并向审查机关提交初步设计修改文件及环境评价审批意见、安全预评价备案书、规划选址意见书等相关附件材料。
（四）施工图审查。燃气场站、燃气管道设施等燃气设施项目应当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未经审查或审查不合格的燃气设施施工图设计文件不得用于施工。施工图设计文件一经审查批准，不得擅自修改；如遇特殊情况确需进行修改时，应按照规定重新审查。

燃气工程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有关资料，应当报公安消防机构审核，未经审核或审核不合格的，建设主管部门不得发给施工许可证，建设单位不得施工。

（五）质量安全监督。县级以上建设（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应明确本辖区内燃气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燃气设施工程（除特种设备外）应按规定办理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手续。燃气场站、燃气管道（除特种设备外）由建设单位单独办理，零星市政燃气管道、单体建筑及小区庭院燃气管道（除特种设备外）可与市政道路、房屋建筑工程一并办理。

（六）施工许可。燃气场站、燃气管道等燃气设施项目，在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向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申领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单位应当取得燃气设施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条件。未按规定办理施工许可手续，不得开工建设。
（七）竣工验收。燃气设施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竣工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燃气工程，不得交付使用。

（八）备案。建设单位应当在燃气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向所在地建设（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报告竣工验收情况。

（九）档案登记、验收与移交。建设单位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前，应当到城建档案管理机构进行登记，并签订档案移交责任书，城建档案馆应当告知档案接收的内容和要求。在组织燃气工程竣工验收前，应当提请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对工程档案进行专项预验收，专项预验收合格证纳入备案材料。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内，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报送燃气设施项目档案。


